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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县民政局关于开展全县社会组织
2025年度检查的通知

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全县各社会组织：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有关规定，新乡县民政局将对全县社会组织开展2025年度检查（以下简称年检）。为提高年检实效，现将社会组织参加2025年度检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检范围和时间
（一）年检范围
凡2025年12月31日前，经新乡县民政局批准成立登记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均应参加年度检查。
（二）年检时间
2026年3月31日前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于5月31日前报送登记管理机关，接受年度检查。
二、材料报送
（一）社会团体
1、《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报告书》；
2、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3、登记证书副本；
4、各社会团体截止到目前的会员、负责人、理事会成员与上年度比较发生变化的，请上报相应的名单和履行内部程序的材料（会员有变动的，上报新会员名册）；
5、党建文件等材料。
（二）民办非企业单位
1、《民办非企业年度检查报告书》；
2、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3、登记证书副本，按规定须取得执业许可证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还须提交执业许可证副本；
4、党建文件等材料。
三、年检结论
新乡县民政局根据各社会组织报送的年检材料，依据社会组织年度检查的标准，结合业务主管单位初审意见，对社会组织年检结果做出“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的结论。社会组织在提交年检材料前，对存在的违规事项已经自查自纠、主动先行整改的，年检时可以从轻或免予处理。社会组织年检结论公布后，如发现存在影响当年年检结论情形的，年检结论将予以重新确定。
（一）社会组织内部管理规范，严格按照章程进行内部治理和开展活动，未发现存在违反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有关法规政策规定的行为，年检结论确定为合格。
（二）社会组织有下列情形，情节较轻的，年检结论确定为基本合格；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年检结论确定为不合格：
1、应建未建党组织的；
2、未按要求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章程的；
3、2025年度未按照章程规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
4、无特殊情况，未按照章程规定按期换届的；
5、未经登记管理机关批准，负责人超龄、超届任职的；
6、2025年度未正常开展业务活动的； 
7、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设立或管理不符合规定的；
8、会费标准不符合有关规定的；
9、存在违法违规收费行为的；
10、财务管理或资金、资产使用存在违规情形的；
11、违反规定开展评比达标表彰活动的；
12、不具备法律规定社会组织法人基本条件的；
13、年度工作报告书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
14、未按时报送符合要求的年检材料的；
15、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的；
16、受到相关部门处理处罚的；
17、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社会组织章程行为的。
（三）社会组织不得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不得危害国家的统一、安全和民族的团结，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如发现社会组织存在以上行为，年检结论不合格，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新乡县民政局通过新乡县政府官网对社会组织年检结果向社会进行公告。
四、注意事项
（一）请各社会组织对照有关要求如实填报年检材料，确保所提交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全部年检材料报经业务主管单位初审同意后，于5月31日前报送至县民政局。请各业务主管单位及时通知并指导、督促所主管的社会组织按规定要求和期限填报年检材料，对材料内容进行认真审查，及时作出初审结论、完成初审工作。
（二）社会组织要高度重视，认真准备，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在规定期限内报送年检材料，对年检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三）社会组织年检采用直接报送纸质材料和网上报送材料两种方式进行。直接报送纸质材料进行年检的社会组织，携带相关材料直接到民政局318房间参加年检；参加网上年检的社会组织，其《年度检查报告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扫描电子版）及其他材料进行网上申报，待审查过后，再带纸质材料和证书副本到民政局318房间加盖年检章。

附件：1.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报告书   
      2.民办非企业单位年度检查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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